	 檔號：030303

保存年限：15年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114.12修訂
醫療機構-診所-設置、變更或異動申請書
	機構名稱
	
	電話：037-

	
	
	手機：

	（新）

機構地址
	苗栗縣    市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1 樓   樓

	（如為遷址）

原機構地址
	苗栗縣      市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

	申請事由
	□開業 □歇業 □變更：         □停業 □復業 □補發 □其他：           

	（視需要設置）
	■設立科別                    ■診療室   間 □觀察病床   床□門診手術室（台）   間（台）□產房：產台   台□嬰兒室   間，嬰兒床   床□產科病床   床 
□血液透析床   床□腹膜透析設備  床□物理治療設施 □職能治療設施□語言治療設施 □檢驗設施 □（牙科）放射線設施 □調劑設施 □驗光設施  □電子病歷：項目            維護廠商：       自    年   月   日起實施□其他：              

	負責醫師
	
	醫師證書字號
	    字第
	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醫師簽名︰       蓋章﹕      代辦人簽名︰      蓋章

※會勘當天負責醫師請在現場並帶私章。

	申請類別
	□西醫診所 □中醫診所 □牙醫診所 □其他：           

	審查書面資料如下（所有申請項目：證件需正本查驗後發還）

	□開業
1.預定開業17或24日（工作日）前提出申請
2.建築物不符合無法發開業執照
	□1.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備註1                                 □6.公會開業証明            
□2.負責醫師身分證、資格證明（正、影本）        □7.廢棄物簽約單影本
□3.負責醫師畢業證書正、影本（中、牙）如備註2   □8.機構平面簡圖（請依本局平面圖範本）
□4.配置醫事人員(整批)異動申請書、       □9.所有證件正本查驗（後發還）              

    證書、專科證書（正、影本）           □10.預定開業日：   年  月  日                                  
□5.1吋照片1張（負責人2張； 1吋、2吋各1） □11.   年  月  日    時會勘

   （照片背面請寫明姓名）    ※由衛生局人員填寫：裝潢後診所於  年  月  日與局約定會勘時間

	□歇業
（30日內）
	□1.藥政科結清管制藥（電話：558148）     □5.公會歇業或異動證明

□2.負責醫師身分證正、影本               □6.開業、執業執照繳回

□3.醫事人員(整批)異動申請書、證書（正、影本）  □7.所有證件正本查驗（後發還）
□4.招牌拆卸證明影本（檢附拆卸前、中、後照片） □8.歇業日期：   年  月  日
□9.歇業證明寄送地址：

	□變更   

17日（工作日）前提出申請
	□負責醫師：填寫開、歇業申請書，檢附開業1~11項及歇業1~9除第4項；視同重新開業，至現場會勘。
□地址：檢附開業1~11除第3項；負責人2吋相片1張（如跨鄉、鎮、市則需所有醫事人員1吋相片1張）及歇業1~6項；至現場會勘
□機構名稱備註1：檢附開業7、歇業1~6項、新市招相片、醫事人員1吋照片1張；負責人照片2張；1吋、2吋各1）
□科別：檢附歇業2.5.6.項、負責人照片2張；1吋、2吋各1、負責人及更改科別醫師證書及專科證正、影本）
□床數：檢附歇業2.3.6項、機構變更前、後平面簡圖及相片、負責人2寸照片1張） 
□服務設施：□調劑設施 □復健治療設施 □檢驗設施 □放射線設施 
            □牙科放射線設施（醫師操作須原委會訓練證明）□其他：          
  檢附負責醫師身分證及醫師證書正、影本，機構變更前、後平面簡圖），至現場會勘

	□停業

（30日內，

1年為限）
（如有代理人醫師請以「醫療院所停業許可申請書」提出申請）
	□1.停業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停業理由：□出國  □國內旅遊  □休養  □內部整修  □其它             
□2.負責醫師身分證及醫師證書正、影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3.公會停業證明      □4.藥政科結清管制藥（電話：558148）                      

□5.醫事人員名冊（或醫事人員異動申請書）、證書正本

□6.停業證明寄送地址：

	□復業
	□1.復業日期：    年  月  日         □4.原停業同意函正、影本
□2.負責醫師身分證及醫師證書正、     □5.醫事人員名冊（或醫事人員異動申請 
    影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書-復業相關規定）、證書正本
□3.公會復業證明                     □6.所有證件正本查驗（後發還）                

	□補發
	□開業執照（負責醫師身分證及醫師證書正本、影本、具結書、2吋照片1張）

	收取證件
	證書正本             張、 執照          張

	擬；1.建築物使用類別是否符合建築法有關規定，   敬會：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敬會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簽見。             □符合規定□本案房屋用途尚符建築法相關規定
    2.由職及         前往會勘。                  □本案房屋用途尚符「苗栗縣建築物在一定規模                                                                      

                                                 下之使用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之規定。
                                                 □不符合規定 原因：


	＊申請窗口：醫政科許小姐 專線電話037-558303傳真037-558229 ，電子信箱mlh136@ems.miaoli.gov.tw


	備註1：

＊開業、變更負責人、地址流程：建築物書面審查5日（工作日）-通過，7日（工作日）內安排會勘（若建築物使用類別為F1則因須辦理消防安全設置及建物公共安全聯合會勘則須14日工作日）-通過， 5日（工作日）內發開業執照。                            
＊至現場會勘事項如下：（設置診所或變更負責醫師、地址，請於預定開業17日（工作日）或24日（工作日）前提出申請；申請開業者未裝潢完畢者須扣除裝潢期間，待裝潢完畢後再行安排會勘，申請期間超過6個月應重新送件；預定開業日期務必填寫，超過預定開業日期3個月應重新送件）。
1. 建築物使用執照用途登記為住宅1樓及地下室面積小於150m2及商業區小於200m2者，不需變更為診所用途，如老舊房舍無使用執照請檢附或逕向縣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申請「舊有合法房屋證明」，電話:1999(限縣內撥打)、037-322150(外縣市)，其餘未載明者依建築法規及其相關規定，如有建築物使用相關問題請逕洽縣府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電話：037-559859（徐先生）、傳真：037-370602
2. 診所名稱招牌掛上、診療室、候診場所、病歷放置場所。
3. 診所名稱勿以他人註冊商標中之文字為機構名稱可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查詢。

4. 診所名稱不得與本縣現有之診所名稱重複，請先至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查詢系統查詢。
5. 醫療機構名稱及懸掛市招應符合醫療法第17條、85條（107年01月24日修訂）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9、第10條（106年12月12日修訂）之規定，如有更新依最新修正內容。
6. 房屋違建、增建、花台、陽台、平台、騎樓、天井、登載用途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室不得申請為診所營業面積使用。
7. 消防設備及安全設施：
(1) 診所每1樓層樓應設置：

I. 滅火器：每層樓至少2個。
II. 不斷電標示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出口標示燈或避難方向指示燈、每1獨立空間應有緊急照明設備）。

III.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消防法第6條）。
(2) 本說明未載明者依「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其相關規定。

8. 診所應張貼禁菸標誌、看診時間標示、收費標準表（包含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自費項目需符合本局核定之收費標準；請洽「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網」-醫療資源區-醫政科-醫療機構收費標準）。
9. 應有清潔、消毒、手部衛生（洗手）設備。
10. 應依業務內容，備有急救設備及急救藥品等，有可能使用管制藥品者，調劑室內應專設加鎖櫥櫃。
11. 如為牙醫診所開業或遷址需有漱口用水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檢驗報告。
12. 診所設立應有獨立出入口，即指不可行經其他機構方可到達診所；不與其他營利機構共用出入口。
13. 依衛福部最新修正公告之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診所設置基準表」內容-施行時程須有「友善設施」。

14. 會勘結果如發現不符相關規定者，申請案件將予退件。
＊變更負責醫師（新舊醫事機構代碼不同）:視同申請主體變更，屬醫療機構之新設立；同址由另位醫師重新申請設立者，應由原負責醫師申請歇業。（請填寫開、歇業申請書）
＊單純變更負責醫師（醫事機構代碼不變）：私立醫療機構僅單純更換負責醫師，並未變更機構名稱、地址、建築物之樓地板面積及樓層、服務設施裝備，且醫事人員及診療科別均維持現狀，於新舊負責醫師完成簽訂權利義務全部概括承受契約備註情形下，得簡化醫療法第14條之許可程序，依同法第15條第1項後段「登記事項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辦理變更登記」之規定辦理。（請填寫：診所-單純變更負責醫師申請書）
· 新舊負責醫師簽訂權利義務全部概括承受之契約，係雙方當事人基於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不以經法院公證程序為限。

	備註2：

負責醫師資格：

一、負責醫師須為本國籍。
二、以在衛福部指定之醫院、診所接受2年以上之醫師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者為限。
(1) 負責醫師為醫師者：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
(2) 負責醫師為中醫師者： 
1.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得辦理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之醫院或診所。
2. 於102年12月31日前，已由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並於103年12月31日前進入醫療機構接受負責醫師訓練者，得不受上述之限制。（即得依舊制：應在綜合醫院中醫部門或中醫醫院、中醫診所執業2年以上。）

(3) 負責醫師為牙醫師者：

1.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得辦理2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之醫院或牙醫診所。

2. 99年5月31日以前，已由國內、外牙醫學系畢業，並於100年12月31日前進入醫療機構接受負責醫師訓練，得不受上述之限制。
※上述2年訓練年資之採認，除應有服務證明文件外，並必須以辦理執業登記之年資，始予採計。 

※申請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必須具有該專科醫師資格。

	開（執）業執照核發後至行政科繳費
	開業執照    張（每張診所1000元、醫院100床以上2000元、 100床以下1500元）            元       
執業執照    張（每張300元）              元     
總計：               元    核章： 











